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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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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

2018-072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8,832,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2104号）核准，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425万股，并于2017�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13,7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0,27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25万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股东共20名，分别为上海瑞司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宁春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蔡刚波、东

证昭德（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杭州禾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安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桐庐浙富桐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振

杰、上海祥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布谷叁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泰豪兴铁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陆秋萍、郎银标、许方园、魏晓锋、华菲、熊先军、田记心、王海斌、朱晓轶、方化。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数量为48,8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46%，并将于2018年12月12日起上市

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3,700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425万股，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0,275万股。 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18日、5月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54,800,000股，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91,800,000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20名股东持股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转增前（股） 转增后（股）

上海瑞司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宁春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14,000,000

蔡刚波 3,400,000 4,760,000

东证昭德（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0 4,200,000

杭州禾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90,000 3,486,000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00,000 3,360,000

上海安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0,000 3,080,000

桐庐浙富桐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2,100,000

张振杰 1,490,000 2,086,000

上海祥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布谷叁溪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80,000 2,072,000

上海泰豪兴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70,000 1,918,000

陆秋萍 1,150,000 1,610,000

郎银标 1,000,000 1,400,000

许方园 720,000 1,008,000

魏晓锋 720,000 1,008,000

华菲 650,000 910,000

熊先军 400,000 560,000

田记心 300,000 420,000

王海斌 300,000 420,000

朱晓轶 210,000 294,000

方化 100,000 140,000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公司股东蔡刚波、张振杰、陆秋萍、魏晓锋、熊先军、王海斌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6个

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在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市后至本人减持期间

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减持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股

票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在上

市后6个月内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收盘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直接、

间接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不会因本人在公司的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二）公司股东上海安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郎银标、许方园、华菲、方化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公司股东上海瑞司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宁春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证昭德（上

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四）公司股东杭州禾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桐庐浙富桐

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祥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布谷叁溪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泰豪兴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田记心、朱晓轶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春秋电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春秋电子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春秋电子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8,832,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上海瑞司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海宁春秋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000,000 7.30 14,000,000 0

2 蔡刚波 4,760,000 2.48 4,760,000 0

3

东证昭德（上海） 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200,000 2.19 4,200,000 0

4

杭州禾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86,000 1.82 3,486,000 0

5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60,000 1.75 3,360,000 0

6

上海安贯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3,080,000 1.61 3,080,000 0

7

桐庐浙富桐君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0,000 1.09 2,100,000 0

8 张振杰 2,086,000 1.09 2,086,000 0

9

上海祥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布谷叁溪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2,000 1.08 2,072,000 0

10

上海泰豪兴铁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918,000 1.00 1,918,000 0

11 陆秋萍 1,610,000 0.84 1,610,000 0

12 郎银标 1,400,000 0.73 1,400,000 0

13 许方园 1,008,000 0.53 1,008,000 0

14 魏晓锋 1,008,000 0.53 1,008,000 0

15 华菲 910,000 0.47 910,000 0

16 熊先军 560,000 0.29 560,000 0

17 田记心 420,000 0.22 420,000 0

18 王海斌 420,000 0.22 420,000 0

19 朱晓轶 294,000 0.15 294,000 0

20 方化 140,000 0.07 140,000 0

合计 48,832,000 25.46 48,832,0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4,216,000 -34,216,00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09,634,000 -14,616,000 95,018,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43,850,000 -48,832,000 95,018,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47,950,000 48,832,000 96,782,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7,950,000 48,832,000 96,782,000

股份总额 191,800,000 0 191,8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1、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603890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

2018-073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7日收到公司董事陆秋萍女士、

熊先军先生、副总经理魏晓锋先生、王海斌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振杰先生出具的《关于不减持苏州春秋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支

持公司实现未来战略规划，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内在价值合理反映，上述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向公司及全体投资者承诺：

自原限售股解禁之日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19年6月12日止半年内， 本人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

有的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新增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间，若违反

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则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603890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

2018-074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实

施进度情况， 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肥经

纬” ）实施增资，增资金额为5,500万元（其中含募集资金5,074.60万元，自有资金425.40万元）本次增

资完成后，合肥经纬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25,500�万元。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1月14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关于对全资子

公司增资的公告》（2018-060）。

公司于近日收到合肥经纬通知，其于2018年12月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合肥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57032548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都路3910号

法定代表人：薛革文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伍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13日

营业期限：2012年11月13日至2072年11月12日

经营范围：电子电器装配、注塑、模具、汽车内饰件、钣金冲压件、镁铝合金结构件及零部件生产、加

工、销售；提供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临

2018-264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2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18号北广电子集团南楼3层华夏幸福大学孔雀

城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7,101,5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52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董事赵鸿靖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董事孟森先生、王威先生、独立董事朱武祥

先生、王京伟先生、张奇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林成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7,077,356 99.9981 22,415 0.0018 1,8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565,014 99.8797 1,534,757 0.1202 1,8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无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律师、林欢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8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8-265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

●截至目前，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夏幸福” ）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875.17亿元， 其中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873.67亿元，

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5亿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进展情况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 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之间签署的对外担保协议

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本金/担保

标的（亿元）

融资机构/债权

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九通基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 “九 通 投

资” ）

公司 30

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提供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以

及以其持有的

廊坊京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京御地产” ）

10%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及

2018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2

三浦威特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 0.5

北京市文化科

技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及

2018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3

霸州鼎兴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

京御地产、廊坊

炽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固安京御幸

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合称 “抵押

人” ）

2.3

吉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公司提供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抵

押人提供土地

抵押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及

2018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4

华夏幸福产业新

城（株洲）有限

公司

公司 1

湖南国信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提供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及

2018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5 九通投资

公司、

固安幸福基业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河北嘉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大厂华

夏幸福基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合称

“抵押人” ）

10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提供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固

安幸福基业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提供房屋抵

押担保、抵押人

提供土地抵押

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及

2018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6

湖州孔雀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 3

湖州孔雀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 发 行 的

“幸福共享 ”

2018年收益分

享合约产品持

有人

公司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及

2018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7

华夏幸福产业新

城（湘潭）有限

公司

公司 0.1

湖南天时工程

有限公司

公司提供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及

2018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

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

（元）

净利润（元）

与公

司的

关联

关系

1

九通基业投

资有限公司

309,

000.00

对工业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工业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施

工

67,278,675,

284.22

12,185,207,

050.73

99,488,

637.69

5,263,944,

495.40

全资

子公

司

2

三浦威特园

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50,

000.00

园区产业服务;招商

代理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与管理;土地整

理供热投资;污水处

理;房屋租赁

35,355,695,

097.25

4,866,771,

702.12

1,448,

367.86

-294,998,

108.16

全资

子公

司

3

霸州鼎兴园

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10,

600.00

园区产业服务；招商

代理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施工（凭资质经

营），市政设施管理，

土地整理。

10,628,005,

991.83

1,267,500,

726.52

587,816,

266.16

364,128,

100.56

控股

子公

司

4

华夏幸福产

业新城 （株

洲） 有限公

司

10,

000.00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与管理;土地整理服

务; 园区产业服务;

招商代理服务。

156,910,

148.76

97,197,

729.82

0.00

-4,670,

450.30

全资

子公

司

5

湖州孔雀城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

0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自有房屋租赁。

2,976,271,

341.51

31,056,

455.38

0.00

-9,524,

296.73

全资

子公

司

6

华夏幸福产

业新城 （湘

潭） 有限公

司

20,000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与管理;土地整理服

务; 园区产业服务;

招商代理服务。

392,529,

471.54

184,263,

187.33

-

-26,228,

021.11

全资

子公

司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被担保公司单体数据，总资产及净资产为被担保公司截至2018年9月30日数据，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为被担保公司2018年1月至9月数据。

三、担保预计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自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及下属子公司相

互间提供总额不超过506.5亿元的担保，截至2018年11月30日，上述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授权情况 已使用额度 剩余额度

对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439亿元 246.62亿元 192.38亿元

对公司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担保总

额不超过67.5亿元

41.1161亿元 26.3839亿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875.17亿元，其中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873.67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0.95亿元的235.52%，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70.95亿元的0.40%，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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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

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 ）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华夏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8,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12月7日，购回交易日为2019年11月27日，本

次业务已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交易委托申报。 上述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3,003,251,

709股的1.61%。

截至本公告日，华夏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40,248,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30%。 此次股份

质押后， 华夏控股累计质押股份合计919,02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4.10%，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0%。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基资本” ）为华夏控股一致行动人，鼎基资本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20,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目前未进行股份质押。

二、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华夏控股本次质押式回购交易，系为满足其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所进行的融资业务所致。 华夏控

股资信状况良好，其质押融资的还款 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

还能力，其股 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根据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相关协议约定，本次交易设 履约保

障比例、预警线、平仓线等，当履约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平仓线时，可能 引发质权人对质押股份的平仓

行为，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华夏控股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交易出现的其

他重大 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74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8年12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18年11月26日以电话通知并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以岭主持，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对控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增资7,000万元。

该交易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瑞、李晨光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6）。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2,8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股权，以1,2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华英智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股权。

该交易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瑞、李晨光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公司决定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东岗路支行增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2017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化学制剂国际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8）。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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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75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12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18年11月26日以电话通知并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

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学东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

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控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增资7,000万元。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以岭康健城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2,8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股权，以1,2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华英智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股权。

监事会认为：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2,800万元人民

币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股权，以1,2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其持

有的深圳市华英智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股权，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为依据，由

交易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

权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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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于2018年12月7日召

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对控

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增资7,000万元，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另一股东———河北以岭医

院放弃参与本次增资。 该交易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健康城”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为97.17%，河北以岭医院出资比例为2.83%。

为了扩大以岭健康城的规模，增强其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继续做大做强大健康产业，公司决定以

自有资金对以岭健康城增资7,000万元。河北以岭医院放弃参与本次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以岭健康城

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4,700万元增加至31,700万元， 本公司对以岭健康城的出资比例变为97.79%，

河北以岭医院对以岭健康城的出资比例变为2.21%。

河北以岭医院是由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以岭

医药科技” ）出资设立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吴以岭为河北以岭医院法定代表人。 以岭医药科技目

前持有本公司31.19%股份（其中7.46%股份通过“以岭医药－中信证券－16以岭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持有），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河北

以岭医院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瑞、李晨光回避表决，其余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本议案。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

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河北以岭医院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号：冀民证字第02001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号：79549892113010417A3001

开办资金：4,857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以岭

性质：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业务范围：提供医院医疗服务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北路385号

河北以岭医院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2018.9.30（未经审计） 2017.12.31（经审计）

总资产 419,517,535.71 381,600,432.22

净资产 333,339,025.43 267,415,402.71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0,307,892.10 303,062,442.7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30101087275057G

住所：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

法定代表人：王蔚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24,7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技术开发；食品、保健食品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服务、转让；健康知识咨询；卫

生敷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窥镜设备、中成药、中药饮片、食品、冷

鲜肉、水产品、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消毒用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皮革制品、摄影器材、体育用品、

文化用品、文化办公用机械设备、工艺品、五金产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无线电发射装置及

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除外）、仪器仪表、电线电缆、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配件、建筑装饰材料、家具、纺织

品、摩托车配件、汽车配件、汽车装具、国内版图书、报刊及音像制品的销售；卷烟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保健按摩服务；餐饮服务；室内游泳馆服务；美发；健

身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舞

台道具、展柜的设计、销售、安装及租赁服务；演出服务；摄影摄像服务；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岭健康城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元

2018.9.30（未经审计） 2017.12.31（经审计）

总资产 214,503,648.51 205,558,372.94

净资产 93,721,469.21 160,924,743.6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317,972.83 56,374,253.44

净利润 -21,025,278.73 -37,638,225.81

截至本公告日，以岭健康城注册资本24,7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比例为97.17%，河北以岭医院

出资比例为2.83%。

四、本次增资方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以岭健康城增资人民币7,000万元，全部计入以岭健康城注册资本。 河北以岭

医院放弃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前后以岭健康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金额 占比 认缴出资金额 占比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000万元 97.17% 31,000万元 97.79%

河北以岭医院 700万元 2.83% 700万元 2.21%

合计 24,700 100% 31,700 100%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以岭健康城事项后与以岭健康城、 河北以岭医院签署相关增资

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以岭健康城增资，可进一步增强其自身资金实力，以满足未来经营业务和发展规划的需要，

为公司大健康板块业务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加快公司业务升级、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更好地支持公司发展，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以岭健康城的持股比例将变为97.79%，仍为以岭健康城的控股股东，不会

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方河北以岭医院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及决策程序 金额

销售商品 药品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590.05万元

提供劳务 检验检测服务等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51.68万元

提供资产租赁 房屋租赁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4.29万元

合计 - - 976.02万元

七、审议程序与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瑞、李晨光回避表决，其余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示同

意本议案。

2、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3名非关联监事一致表示同意本议案。

3、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本次公司对以岭

康健城增资，旨在进一步增强其自身资金实力，完善公司大健康产业“医、药、健、养” 的发展模式，进一

步提高其竞争实力。 本次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我们

同意本次公司对以岭康健城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业务所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

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已由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

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综上，中金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对公

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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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于2018年12月7日召

开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交易事项构成了公司的

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产业布局，集中资源发展公司核心业务，经协商一致，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健康城” ）将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医药科

技” ） 以2,8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康盛

世” ）20%股权、以1,2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华英智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英智联” ）10%股权。 本次转让完成后，以岭健康城将不再持有康康盛世、华英智联的股权。

以岭医药科技目前持有本公司31.19%股份（其中7.46%股份通过“以岭医药－中信证券－16以岭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以岭健康城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出

资比例为97.1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以岭医药科

技为本公司关联方，以岭健康城本次与以岭医药科技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瑞、李晨光回避表决，其余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本议案。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

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岭健康城将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后与以岭医药科技

正式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世邦欧郡8栋1单元1404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秀卿

注册资本：6263.4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7131804358

经营范围：中医药临床科研、技术咨询；实业项目的投资、管理和经营（需专项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

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吴以岭持有以岭医药科技100%股权

以岭医药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合并口径）：

单位：人民币元

2018.9.30（未经审计） 2017.12.31（经审计）

总资产 9,696,700,429.73 9,406,022,318.56

净资产 7,582,065,350.34 7,085,214,430.93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28,310,976.86 4,084,954,011.67

净利润 568,761,398.57 457,358,625.37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8层8395房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曾明发

注册资本：1562.5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3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571238127R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图文设计；承办展览展示；代理、发布、制

作广告；居家养老服务（不含集中养老服务）；销售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日用品、服装服饰、建筑材料、工

艺美术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体温计、血压计、医用卫生口罩、家用血糖仪、血糖试纸条、妊娠诊

断试纸、医疗器械Ⅰ类；批发医疗器械II类：6820普通诊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40临床检验

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诊断试剂除外）；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12月06日）。 （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营业务：医疗设备、健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慢性病远程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曾明发 607.50 38.88%

周恒 121.50 7.70%

罗芸 90.00 5.76%

光芒嘉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306.00 19.58%

北京中岭燕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5.00 8.00%

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 312.50 20.00%

合计 1,562.50 100%

康康盛世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8.9.30（未经审计） 2017.12.31（经审计）

总资产 17,416,502.09 17,603,298.14

应收款项总额 8,865,490.29 9,877,751.91

总负债 6,410,099.93 2,241,691.6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11,006,402.16 15,361,606.54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72,867.37 9,281,284.62

营业利润 371,395.59 -13,681,173.87

净利润 -416,128.53 -13,645,70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907.25 -18,448,657.43

股权评估情况：根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以岭

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同致信德评报字【2018】第A0168号），采用收益法评估，康康盛世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3,871.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以岭健康城持有的康康盛世2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本公司和以岭

健康城不存在为康康盛世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康康盛世也未占用本公司和以岭健康城资金。

经征询，康康盛世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2、深圳市华英智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井村龙井高新科技金谷创业园C栋2楼201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鸿儒

注册资本：1,2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7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6276042N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和通信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

主营业务：智能穿戴设备、智慧校园软硬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教育信息化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

提供；平板固定电话的研发及销售。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李鸿儒 750.00 60.00%

窦学斌 85.00 6.80%

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 125.00 10.00%

深圳市兆盟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50 11.00%

深圳市华旗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50 12.20%

合计 1,250.00 100%

华英智联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8.9.30（未经审计） 2017.12.31（经审计）

总资产 9,174,972.54 12,515,516.68

应收款项总额 4,430,318.28 7,360,203.61

总负债 3,456,946.38 2,019,878.2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5,718,026.16 10,495,638.39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7,358.40 4,578,614.67

营业利润 -184,178.88 -10,572,332.44

净利润 -184,178.87 -10,572,82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786.89 -8,191,104.46

该股权的评估情况： 根据同致信德（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出具的

《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的其持有的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

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18】第A0169号），采用成本法评估，以岭健康城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深

圳市华英智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股权）评估值为1,230.68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以岭健康城持有的华英智联1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

在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本公司及以岭

健康城不存在为华英智联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华英智联也未占用本公司及以岭健康城资金。

经征询，华英智联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拟签署的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根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以岭健康城科技有

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

报字【2018】第A0168号），康康盛世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3,871.00万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康康盛

世2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2,8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

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的其持有的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

【2018】第A0169号），以岭健康城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深圳市华英智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股

权）评估值为1,230.68万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华英智联1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1,200万元人民币。

2、支付方式：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以岭医药科技将前述转让价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以岭

健康城指定账户中。

3、违约责任

（1）协议双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应负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停止履

行其义务。

（2）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

守约方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及为追偿所需支付的费用；如属双方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协议双方分

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4、协议自交易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转让康康盛世、 华英智联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定价是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

估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亦不涉

及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优化产业布局，集中资源发展公司核心业务，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将上述股权进行转让。 本次关

联交易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和2018年度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无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以岭医药科技发生的关联交易。

九、审议程序与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以岭、吴相君、吴瑞、李晨光回避表决，其余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示同

意本议案。

2、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3名非关联监事一致表示同意本议案。

3、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转让股权事项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

有利于集中资源发展公司核心业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

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

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以2,8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股权， 以1,2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华英智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股权事项。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业务所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

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已由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

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综上，中金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对公

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以岭健康城与以岭医药科技关于转让康康盛世2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5、以岭健康城与以岭医药科技关于转让华英智联1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6、《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北京康康盛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

产评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18】第A0168号）；

7、《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的其持有的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全部权益资产评

估报告》（同致信德评报字【2018】第A0169号）；

8、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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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公司决定在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家庄东岗路支行增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化学制剂国际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 81号)核准，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普

通股股票74,720,183.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06,108,798.84

元， 扣除承销费、 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17,300,0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88,808,

798.84元。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已于2017年2月22日

将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288,808,798.84元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专户存储。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7年02月23日出具了

勤信验字【2017】第1032号验证报告。

二、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名称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用途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黄河大

道支行

100269722158

化学制剂国际产业

化项目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石家庄红旗支行 11651000000647059

化学制剂国际产业

化项目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开

发区支行

13050161200800000694

化学制剂国际产业

化项目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石家庄休门街支行 8111801012400384466

连花清瘟胶囊国际

注册项目

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黄河大道支行 101710166779

化学制剂国际产业

化项目

三、本次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为了确保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建立更加广泛的银企合作关系，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公司决定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东岗路支行增设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2017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化学制剂国际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使用与管理， 非经法定程

序，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具体事宜。

公司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